剑阁县2024年6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序号
	信访
来源
	投诉
地址
	投诉
类别
	投诉时间
	投诉
内容
	办理情况

	1
	12345电话
	元山镇双柳村
	畜禽养殖 
	6.03
	反映：元山镇双柳村养猪厂将猪产生的粪便向附近的山上随意排放，而山上有许多当地居民的生活水源，许多村民的水井都挖在那座山上。因为养猪厂的随意排放污染物导致许多村民失去生活用水，花费大量物力人力新挖水井，依然会被污染。当地村民向村委会反映过许多次，都未解决，且不愿意解决，丝毫不作为。现在当地村民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恳请相关领导单位早日出面解决。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元山镇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双柳村养殖场为剑阁宏利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场，位于元山镇双柳村五组。养殖场有营业执照，有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粪污实行干湿分离，经预处理后进行综合还田利用不外排。现场核实，因养殖场向高位水池抽水的管道支墩垮塌，造成管道破损致使污水渗漏，渗漏位置系高山地块及山坡树林，对周边一口生活用水井造成威胁，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当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养殖场已在积极修复、整改。现场处理：1、要求宏利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将以前上水管改为PE管，并取消支墩改为地埋方式，有效降低渗漏风险；2、要求宏利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对有影响的水井进行彻底清淘、消毒，重新蓄水后需经检测合格后方可移交农户使用。在整改期间，由宏利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为涉及群众提供用水保障。
因是匿名反映，无法联系，后期将核实情况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2
	12345电话
	普安镇长春村3组
	畜禽养殖
	6.11
	反映：本组开办养殖场，严重污染水源，导致村民生活用水浑浊不清，无法正常饮用。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普安镇办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硕民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养殖场，位于普安镇长春村3组，法人朱武生，现养殖生猪4500头。该养殖场有营业执照，有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有污水处理站，暴晒池、收集沉淀池、粪污实行干湿分离，经预处理后进行综合还田利用不外排。现场核实，未发现有养殖粪污外排现象，未发现有外排痕迹。针对群众反映的村民生活用水浑浊不清的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养殖场周边村民均已安装并使用自来水，周边水井不作为饮用水使用。对周边水井及沟渠流水进行查看，水质基本清澈、无异味。走访周边部分群众，孙友怀、孙金芳反馈水井未受到污染；孙金林反馈家旁水沟一到雨水期有养殖污水混合雨水排出的情况，致使水井受到污染。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场对大门口及孙金林家旁两口池塘内混合雨水的污水进行还田利用，并对池塘进行清淤。2、养殖场承担下游可能造成水井污染村民的自来水费用。3、要求镇环保办加强养殖场的监管，一旦发现有趁下雨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将严肃查处。
镇环保办多次电话联系信访群众，电话均未接听，后期将核实及处理情况通过政府网站公示告知。

	
	
	
	
	
	
	

	
	
	
	
	
	
	

	
	
	
	
	
	
	

	
	
	
	
	
	
	

	
	
	
	
	
	
	

	
	
	
	
	
	
	



